
 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100年4月7日府授教中字第1000013015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1月23日中市教中字第102000238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2月2日中市教中字第102009166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1月13日中市教中字第104000246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8月5日中市教中字第108007067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4年 2月 21日中市教中字第 1140014591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規範臺中市公私立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校)學生學習評

量，特依國民教育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學校辦理學生學習評量，除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外，

並應依本補充規定辦理。 

三、學校為研議、審查學生學習評量及畢（修）業事宜，應設學生學習評量審查小

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前項審查小組置委員七人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

集人，由學校校長兼任；其他委員由學校行政人員、教師、教師會代表及家長

會代表聘(派)兼之。但學校無教師會者，免聘教師會代表。審查小組之組織及

運作等事項，由學校擬訂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四、學習評量實施程序及計算方式，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學生學習評量及計算方式，由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小組擬定，

送教務處彙辦，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於每學期初公布。     

(二)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之成績占學期成績之百分比，由學校訂定之。 

(三)學期總平均成績及畢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方式，由學校訂定之。 

五、定期評量之實施，學校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以紙筆測驗方式辦理時，應訂定試卷編製、命題流程、審查及保密之注意

事項。 

(二)教師編製評量試題時，不得直接引用坊間出版之試題。 

(三)學校教育人員不得有洩題或暴露試卷之行為，違者依相關規定懲處。 

六、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對學習評量紀錄有疑義時，應自收受之次日起七

日內向學校申請複查，逾期不予受理。 

七、非學校型態個人實驗教育之學習評量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家長應依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實施評量，如返校參加定期評量者，應事先

告知設籍學校；未返校參加定期評量者，成績應由家長評定，並於學期末

提供校方進行登錄，提供之時間由家長與導師聯繫確認。 

(二)返校參加定期評量者，平時評量成績應由家長提供，教師就平時評量與定

期評量成績，合併計算學生之學期成績。 

八、學校應於每學期學習評量紀錄結算後一個月內，針對該學期評量結果未達及格

基準之學生，以多元評量方式辦理補行評量，評量範圍以該學期教學內容為原

則，並公告通知學生於指定日期參加。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外，逾期未參加者，



視同放棄。前項補行評量及格者，該學習課程評量結果以六十分計；補行評量

不及格者，該學習課程評量結果就補行評量成績或原始成績擇優採計。未達畢

業標準之學生，學校得於補行評量後，視其補行評量成績發給畢業證書或修業

證明書。 

九、學生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評量結果未達及格之基準者，學校

應落實預警制度，由授課教師依學生學習需求制定補救方案，並以多元教學及

評量方式實施補救教學。 

十、學校應將學生學習評量結果登錄於臺中市中小學雲端校務系統，並應妥善保存

及管理，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補充規定所需相關表冊，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另定之。 


